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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钱枫枫通讯员江伟光）
日前，“大手牵小手环保伴我行”青春亲子

公益登山行在万松山公园开展。本次活

动共有40余支亲子团队近200人参加，分

为“青年大学习”“你拾我捡”“变废为宝”

“垃圾分类”“DIY创意画”“亲青帮·三禁三
防三自”主题宣传学习六个环节。

据悉，该活动由团市委、市青年联合

会、少先队市工委主办。

■记者 蔡玲玲

前段时间秋高气爽，如此美好

的季节，却为难了不少家有小孩的

爸爸妈妈们。去哪儿玩呢？商场里

的游乐场固然好，可是空气不流通，

容易滋生病菌；公园里有花草树木，

可是缺乏孩子玩乐的设施。真希望

瑞安有一个让小孩玩得开心、大人

放心的户外儿童游乐公园。

[现状]
儿童“霸占”成人健身器材

入秋以来，瑞安晴多雨少。每到双

休日，市区大大小小的公园里，随处可见

“小人团”。11月15日，阳光明媚，万松

山广场的大草坪上，铺满了野餐垫，随处

可见3岁至6岁的孩子满地奔跑。没有

可玩的游乐设施，他们爬上了大树，爬上

了假山，爬上了宣传栏。不少小孩带来

了水枪，利用观赏池里的水玩起了打水

仗游戏。

前段时间，万松山公园被打造成了

体育主题公园，万松山半山腰多了不少

健身器材，不过这些健身器材都是针对

成人的。即便如此，也丝毫不减少孩子

们对建身器材的喜爱。记者看到，孩子

们把健身器材当成玩具，在上面攀爬、荡

秋千，乐此不疲。

经常去万松山锻炼的林女士告诉记

者，孩子玩大人的健身器材很常见，也很

危险。健身器材是根据成年人人体特点

设计的，儿童的身高达不到，使用这些器

材容易发生意外。

去年底，在瑞祥新区文节路与瑞枫

大道交叉口北侧，某房地产公司建造了

一座儿童公园，免费对外开放。该公园

位置虽偏僻、面积也不大，但有众多的儿

童游乐设施，比如滑滑梯、转椅、攀岩等，

受到了家长和

孩 子 们 的 欢

迎。每到双休

日，总有不少

家长带着孩子

到这里纵情游

乐。

但由于缺

乏管理，该公

园的喷水池区域处钢管外露，边角尖锐，

该区域地面设计为起伏状，在里面奔跑

极容易摔跤，若脸部恰巧摔在边角尖锐

的钢管上，后果不堪设想。

[心声]
希望有个儿童主题公园

11月 7日，东山街道的舒女士驱车

带着孩子来到瑞祥新区儿童公园玩耍。

从家里到这座市区唯一针对儿童的公

园，来回车程需要40多分钟。“路程虽

远，但市区也没地方可去，只好来这里

了。”她说。

家住周松路附近的李女士，前段时

间在抖音上看到温州市区有一个新建的

大型儿童公园，羡慕得不得了，“什么时

候，瑞安也能有这样一个儿童主题公园

啊！”

市民胡先生喜欢旅游，去过日本、新

加坡等国家。“在当地，只要靠近居民区，

都有开放的儿童公园。这也体现了当地

政府对儿童成长的关心与重视。”胡先生

说，希望瑞安能尽快建成这样的儿童公

园，为孩子提供一个健康的玩乐场地。

今年以来，我市在各乡镇街新建51

家百姓健身房。据悉，“建设百姓健身

房”是浙江省2020年民生实事项目的一

项内容。但常有市民发现，百姓健身房

里出现小孩的身影。“健身房里的健身器

材是根据成年人的体型和能力设计的，

并不适合儿童使用。”市区一家健身房的

教练吴先生说，例如跑步机，机器上的滚

轴转动速度快且滚轴之间的缝隙大，孩

子在上面跑步容易跌倒，很容易夹到手

脚。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年轻的父母

们对孩子的玩乐问题都有一点苦恼：“实

在不知道该带娃到哪里玩”“孩子喜欢去

商场游乐场玩，但也不能一直去呀”“公

园里走走也不错，如果能有些儿童游乐

设施，既能增加孩子的乐趣又能在玩乐

中得到锻炼就更好了”⋯⋯

[呼吁]
尽快为儿童谋福利

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目

前我市共有11座公园、4座广场，面积达

270 多万平方米。但这些公园或广场

中，没有一个有关儿童的主题公园。目

前体量较大的瑞祥广场、明镜公园，也并

无提供儿童游乐的区域。

根据教育部制定的《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

间一般不少于两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

间不少于1小时。中国家庭教育高级讲

师、东都实验幼儿园园长陈美娜说：“我

认为瑞安有必要建造一个以儿童为中心

的主题公园，公园根据孩子的走跑跳去

创作或选择器材，让孩子全身心都可以

得到锻炼。”

市政协委员、市文联主席郑洁曾在

多年前就提出《建设瑞安特色儿童乐园，

给孩子一个“快乐家园”》的建议。她说，

瑞安曾有过一个儿童乐园，但这已经成

为遥远的记忆。瑞安公益性儿童活动中

心建设的滞后，不仅给儿童的身心健康

带来诸多不利，而且与城市发展品位和

城市人文形象不相符合。相关部门应抓

住文化发展的机遇，高度重视儿童健康

成长的需要，合理选址、及早规划。

缺少活动场地，难觅游乐器材⋯⋯

全民健身别忘给儿童一个空间

本报讯（记者 胡蓓伟）日前，省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循环利用

组来我市开展省垃圾分类“互查、互比、

互学”检查活动。

检查组一行人先后到妇幼保健院、

国网电力、虹北锦园、玉海二小、桐浦分

拣场、东山上埠菜市场、吾悦广场等地实

地观察，现场查看垃圾分类设施运行、劝

导员履职、宣传氛围营造等情况，详细了

解居民对垃圾分类习惯的培养，听取垃

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情况介绍。检查组充

分肯定我市垃圾分类工作，尤其对“保洁

员+监督员”的管理模式和玉海二小巧用

家长迎接区设置浓郁宣传氛围等一系列

措施，给予好评。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各县（市、

区）代表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说看法、

谈心得、提问题。此次活动加强了各县

（市、区）垃圾分类工作动态、经验总结及

模式创建中的“互联互通”，打破“各自为

战、闭门造车”的孤岛效应，形成垃圾分

类工作“上下联动，各方互补”的工作格

局，共同助力垃圾分类新时尚。

据悉，今年以来，我市上下高度重

视，围绕“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

作目标，强化机关先行、示范引领、宣传

发动、全民参与，稳步推进我市垃圾分类

工作。截至11月，我市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置率达 100% ，资源化利用率达

100%，城镇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1.67%，建成区生活垃圾分类覆盖率达

99%，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

类覆盖率达100%。

本报讯（通讯员芮萱记者黄君君）近
日，一起涉不动产权属的案外人执行异议

之诉经温州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这起判决提醒市民，房屋只有登记

了，才真正归你。

2014年，黄某某因涉保证合同纠纷，

成为被执行人。原告申请强制执行，市法

院于2019年裁定查封登记于黄某某名下

的3.5间房屋，并将对其处置。

2020年1月，案外人李某某、潘某某

向法院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李某某、潘

某某提供与黄某某签订的《共同购买不动

产协议》以证明三人共同出资购买涉案房

屋的事实。鉴于涉案房屋一直登记在黄

某某名下，李某某、潘某某主张其系该房

屋的共有权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市法

院经审查裁定驳回。

李某某、潘某某不服，向温州中院提

起执行异议，诉请确认该房屋系三人共同

所有，各占三分之一产权，立即停止对李

某某、潘某某享有的共计三分之二产权份

额的强制执行，并解除查封。

市法院、温州中院均认为，对于登记

在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人民法院有权依

法进行执行。案外人主张停止对执行标

的的执行，应提供足以排除执行的理由和

证据。但李某某、潘某某主张的理由和提

供的证据不足以支持其诉讼主张。

根据《物权法》第9条（《民法典》第

209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

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

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不动产物权经登记具有公示对抗效

力，《共同购买不动产协议》系不动产权利

人内部的权属分割协议，对外不具有约束

力，不影响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效力，不影

响债权人对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不动产

的执行，故李某某、潘某某对该部分房产

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经办法官说，我国实行物权登记制

度，物权登记具有公示和对抗效力，虽然

执行异议是对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房屋主

张物权的突破程序，但法律规定的情形较

为严苛。购买房屋系大额交易，无论出于

自住还是投资目的，均应谨慎交易，房屋

登记在自己名下才算真正归你所有。

影响公共秩序的
不文明行为 82

（素材来自执法单位报送、市民投稿）

文明使用共享单车、共享助力车，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为贯彻落实《温州市文明行

为促进条例》，进一步强化城市管理，提升城市文明形象，营造“人人讲文明、处处见文明”

的浓厚氛围，“不文明曝光台”继续对全市范围内的不文明行为予以公开曝光。本期曝光

主题：影响公共秩序的不文明行为。 （记者潘虹）

11月15日，邮电北路，共享助力车“倒立”。 11月20日，吾悦广场附近，共享助力车乱停放。

11月23日，万松西路，共享助力车倒地停放。 11月23日，范大桥街，共享助力车倒地停放。

省分类办来瑞检查垃圾分类工作

三人共同出资购房，登记在一人名下

房屋被执行，两名案外人不肯了

亲子携手开展公益登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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